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1批）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1
D3HB20251
1270038

廊坊市三河市段甲
岭镇渠头村北有人
在基本农田上垫建
筑垃圾，回填河道
方便大车通往废弃
砖厂，厂内用彩钢
皮围起来的大坑水
深八九十米，有生
活垃圾、建筑垃圾
、淤泥。

廊坊市三河
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1.经核实，该地块为段甲岭镇崔庄子村、大赵庄村所有。涉事
地块排查过程中未发现建筑垃圾。反映的“有人在基本农田上
垫建筑垃圾”问题不属实。
2.河道上通往废弃砖厂道路自20世纪80年代已存在，是通往砖
厂区域耕作的道路，与实际情况不符。反映的“回填河道方便
大车通往废弃砖厂”问题不属实。
3.举报中反映的“废弃砖厂用彩钢皮围起来的大坑水深八九十
米”，大坑为砖厂取土形成，砖厂关停后因降雨形成水坑，段
甲岭镇政府为避免发生溺水事件，2018年建设围挡进行安全防
护，今年8月强降雨过程致使取土大坑水位急剧上涨，目前水
面长约410米、宽约180米，水位最深处可达80至90米。核查发
现厂内存在淤泥约20立方米，石块、水泥块堆约400立方米，
未发现生活垃圾。反映的“厂内用彩钢皮围起来的大坑水深八
九十米，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淤泥”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废弃砖厂内的
建筑垃圾、淤
泥全部清理；
若坑内水质检
测不达标，将
对坑塘进行后
续治理。

由段甲岭镇政府对核查发现的
建筑垃圾和淤泥进行集中清
运，已于11月29日进场，预计
12月11日完成。二是由廊坊市
生态环境局三河市分局委托第
三方检测公司对大坑水质进行
检测。待相关检测结果出具后
进行研判，采取相应的处理措
施。

阶段性办结 无

2
D3HB20251
1270046

廊坊市文安县赵各
庄镇鼎新公寓南侧
有一家废旧塑料拉
丝造粒厂，生产过
程中，异味污染。

廊坊市文安
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经核查，信访举报人反映的废旧塑料拉丝造粒厂为文安县润森
塑料造粒厂，2025年11月28日，现场核查时，该厂因线路检
修，5台挤出造粒机均未生产，配套的废气治理设施未运行。
车间内拉丝生产线安装了软门帘密闭，车间及顶棚未发现通风
口。该企业提供了2025年8月30日的监测报告（报告编号：
ZCJC自行监测〔2025〕082002）显示：非甲烷总烃浓度符合《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的
相关限值要求。2025年11月29日，核查人员再次对该厂核查，
该厂3台挤出造粒机正在生产，经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厂排放
的废气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排放口及厂界非甲烷总烃浓
度，符合《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的相关限值要求。此外，核查人员对厂区
周边区域开展了入户走访调查，共走访了包括东侧相邻住户郝
某、沈某某，南侧相邻住户李某某，以及鼎新公寓内2户居民
在内的共5户周边群众，受访者均表示，在该厂生产期间，未
察觉明显异味。综上所述，信访举报人反映“廊坊市文安县赵
各庄镇鼎新公寓南侧有一家废旧塑料拉丝造粒厂，生产过程
中，异味污染”不属实。

不属实

加强环保管
理，切实落实
设施维护保养
制度，确保污
染物长期稳定
达标排放。

1.责令该厂加强环保管理，切
实落实设施维护保养制度，确
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组织
对周边区域，特别是居民区附
近的工业企业开展专项排查，
重点检查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维
护情况，督促企业提升治理水
平，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

已办结 无



3
X3HB20251
1270053

反映嘉德恒信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有限
公司存在以下问
题：1.超时贮存医
疗废物。2.擅自将
核准的高温热解工
艺变更为微波灭菌
预处理焚烧复合工
艺。

廊坊市安次
区

涉及公共利
益的生态环

境问题
固废

经核查，信访人反映的“微波灭菌预处理焚烧复合工艺”实为
微波消解工艺。疫情结束后，由于医疗废物日均收集量不足
（约为4吨/日），不能满足焚烧炉稳定运行（最低7吨/日）的
工况要求。该企业拟利用微波消解工艺对“感染性、损伤性、
病理性废物”进行预处理。为此2022年12月该企业编制了环境
影响后评价，组织专家进行咨询评估，2023年1月5日取得廊坊
市生态环境局安次区分局出具的备案意见，并对排污许可证进
行了变更，将微波消解工艺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因此“擅自将
核准的高温热解工艺变更为微波灭菌预处理焚烧复合工艺”问
题不属实。由于该企业增加的微波消解工艺，依法取得廊坊市
生态环境局安次区分局出具的备案意见，并符合《国家危险废
物名录（2025年版）》所列“感染性废物、损伤性废物、病理
性废物”豁免条件，在贮存过程中不再适用《医疗废物处理处
置污染控制标准》中5.4.6规定的贮存时限要求（72小时）。因
此“超时贮存医疗废物”问题不属实。综上所述信访举报问题
不属实。

不属实 无。

要求廊坊市嘉德恒信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有限公司严格依法生
产，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落实
全过程管控。

已办结 无

4
X3HB20251
1270037

反映杨芬港镇阙里
墅村企业廊坊鸿途
家具有限公司喷涂
厂污染环境。

廊坊市霸州
市

涉及利益纠
纷问题

大气

经核查，廊坊鸿途家具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扬
芬港镇阙里墅村霸州市虹途五金厂院内，主要从事网店销售，
产品由霸州市虹途五金厂、霸州市赛田车业有限公司代加工。
霸州市虹途五金厂从事金属焊接、冲压加工，无喷涂工序。执
法人员现场检查时，霸州市虹途五金厂正在生产，污染防治设
施同步运行，核查集成式焊烟净化器内部布袋无损坏情况。查
阅该公司2025年7月9日由河北立禾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
的废气和噪声检测报告，结果显示各项污染物排放达标。霸州
市赛田车业有限公司由于近期订单不足，未生产。执法人员检
查该企业RCO催化燃烧装置活性炭层分布均匀，‌ 查阅企业废
活性炭更换记录，最新更换日期为2025年11月9日，更换下来
的废活性炭存放于危废间。查阅该公司2024年12月10日由河北
科源新创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废气和噪声检测报告，结果
显示各项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标准，但未能提供2025年环境监
测报告，不能证明本年度各项污染物排放达标。信访举报人反
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尽快完成环境
监测。

要求霸州市赛田车业有限公司
12月22日前尽快完成本年度环
境检测，在生产时确保污染防
治设施正常运行，各项污染物
达标排放。目前，霸州市赛田
车业有限公司已申请2025年环
境检测。

阶段性办结 无



5
X3HB20251
1270038

霸州市职业教育园
区项目没有环评手
续开工建设。周边
土地到处堆放垃圾

廊坊市霸州
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1.关于“霸州市职业教育园区项目没有环评手续开工建设”问
题核查：经核实，信访人反映的实际为新建霸州市职业教育园
区工程项目，属于廊坊市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依据《建设项
目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该项目需要办理环境影响报告表
。调阅该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和施工方提供的施工日志和监理日
志：2023年5月11日，该项目取得开工令，同日河北建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开始进场平整场地，搭建临时办公场所，部分施
工设备进场。2023年5月30日，该项目1号宿舍楼、2号宿舍楼
、教学楼均已开始土方开挖，项目其余工程都未施工。2023年
7月26日，该工程项目取得环评审批意见，施工进度为1号和2
号宿舍楼二层木工模板绑定框架，主要工程教学楼、综合楼、
食堂完成土方开挖。2023年5月30日，廊坊市生态环境局霸州
市分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核查，该工程项目存在未取得《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审批前擅自开工建设的环境违法
行为，执法人员要求项目建设单位霸州市教育和体育局在未取
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前不得擅自开工建设。举
报人反映“霸州市职业教育园区项目没有环评手续开工建设”
情况属实。
2.关于“周边土地到处堆放垃圾”问题核查情况：执法人员对
霸州市职业教育园区周边进行了排查，南门墙外西侧有施工渣
土废料堆（黄土、混凝土、红砖）2处，为2025年11月27日施
工人员堆放，用于平整南门西侧裸土低洼处路面，未苫盖，共
计约6立方米；西侧院墙外有零星混凝土块和砖头瓦块；东侧
及北侧院墙未发现有堆放垃圾的情况。举报人反映的周边土地
到处堆放情况不属实，周边土地堆放垃圾情况属实。综上，信
访举报人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对垃圾进行清
理并苫盖。

1.该工程项目存在未取得《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审批前擅自开工建设的环境违
法行为，该行为发生在2023年
5月11日至2023年7月26日霸州
市职业教育园区工程项目取得
审批意见之前，超出《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
2年追责期限。因此，该项目
未批先建环境违法行为不予立
案。
2.廊坊市生态环境局霸州市分
局对开发区执法中队中队长因
履职不力造成霸州市职业教育
园区工程项目未批先建行为持
续近2个月给予通报批评处分
。
3.要求霸州市职业教育园区落
实环境主体责任，加强日常管
理，确保不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四是霸州市职业教育园区建
设施工方立即对发现的施工渣
土废料堆进行了平整，对裸露
地块进行了苫盖。

已办结
给予1名相关责任人

通报批评。

6
D3HB20251
1270042

廊坊市三河市燕郊
镇张营村地铁22号
线维修基站批建不
符，施工过程中噪
声、扬尘污染，打
碎石桩的废水乱
排，夯机振动时噪
声污染。

廊坊市三河
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噪声

经核查，举报人反映的“三河市燕郊镇张营村地铁22号线维修
基站”实际为地铁22号线车辆综合维修基地。河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正式批复《关于新建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22号线（平
谷线）工程河北段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初步设计》（冀发改
基础〔2022〕1380号、冀发改投资〔2024〕41号），文件中明
确调整在燕郊设置车辆综合维修基地，与项目实际建设地一
致，反映的“三河市燕郊镇张营村地铁22号线维修基站批建不
符”问题不属实。项目地位于燕郊镇张营村，该村村民均已搬
离此处，西侧距离天洋城四代居民区1.3千米，北侧距离燕郊刘
斌屯村民宅1千米，施工现场距周边居民较远。同时，该项目
主体建设已完工，后续施工中不会使用大型工程机械，故不存
在噪声污染问题。施工过程中，已采取裸露表土苫盖、洒水降
尘等措施，不存在扬尘污染。故反映的“施工过程中噪声、扬
尘污染”“夯机振动时噪声污染”问题不属实。碎石桩试验桩
施工，施工过程中采用泥水分离设备处理泥浆，处理后的泥浆
分为泥土和水，分离的泥土直接回收利用平整项目土地，分离
出的水用作现场降尘道路清洗，并未乱排废水。故反映的“打
碎石桩的废水乱排”问题不属实。

不属实

施工单位要做
到规范施工，
文明施工、安
全施工，防止
出现噪声扰民
、扬尘污染问
题。

三河市人民政府责成三河市平
谷线工作专班同三河市金政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全面做好对施
工单位的监管工作，让施工单
位做到规范施工，文明施工、
安全施工。

已办结 无



7
X3HB20251
1270015

反映河北省大城县
旺村镇祖寺村生态
环境问题：1.有人
租用村内厂房，长
期从事工业废料
（含强酸强碱废液
、化工废渣）非法
加工销售没有任何
资质，加工过程中
将废水通过地下渗
坑、暗渠夜间偷
排，废渣露天焚烧
、农用地边沟掩
埋，场地周边100米
内绿化树木枯死，
空气中长期弥漫刺
激性气味。2.2025
年4月中旬，有人将
祖寺村几条主要街
道40多年树龄的白
腊、国槐和翠柳500
多棵擅自损毁。

廊坊市大城
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经核查，信访举报人实际反映的企业为廊坊隆奇盛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奇盛公司）。廊坊市生态环境局大城县分
局于2025年3月在隆奇盛公司院内查处1起水粉碎塑料污染环境
案件，涉案人员为张某某，涉案水粉碎塑料加工点现场存在酸
性废液、碱性塑料碎片成品和“刺激性气味”，经三方司法鉴
定中心鉴定，碱性塑料碎片成品属于危险废物。经排查，该水
粉碎塑料加工点周边100米内存在部分树木枯死情况。虽然现
场未发现“地下渗坑、暗渠和废渣露天焚烧、农用地边沟掩埋
”情况，但是张某某不能合理解释并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其没
有“偷排废水和焚烧掩埋废渣”行为。廊坊市生态环境局大城
县分局于2025年8月6日将该案件移送大城县公安局查处，大城
县公安局于9月4日出具立案告知书，案件正在侦办中。该水粉
碎塑料加工点已取缔。反映的该问题属实。经核查，祖寺村村
委会自2021年持续接到村民反映“村街两侧树木近年未修剪，
树冠过大，遮挡路灯光线，高压线路及通讯电缆从中穿过，存
在安全隐患”。针对此问题，祖寺村“两委”决定定期对祖寺
村久发大街牌坊到北环路段的树冠进行修剪，修剪后树木长势
良好，无损毁问题。反映问题不属实。

部分属实

对涉嫌构成刑
事犯罪的移送
公安机关查
处，取缔涉案
水粉碎塑料加
工点，持续加
强监管。

一是整改情况。反映的“有人
租用村内厂房，长期从事工业
废料（含强酸强碱废液、化工
废渣）非法加工销售没有任何
资质，加工过程中将废水通过
地下渗坑、暗渠夜间偷排，废
渣露天焚烧、农用地边沟掩
埋，场地周边100米内绿化树
木枯死，空气中长期弥漫刺激
性气味”涉案人员张某某涉嫌
构成刑事犯罪，已于2025年8
月6日移送公安机关查处，涉
案水粉碎塑料加工点已取缔。
2025年9月8日，隆奇盛公司因
露天生产、生产原材料（废旧
塑料）露天堆放，大城县生态
环境分局已责令其整改提升。
目前，隆奇盛公司正在建设厂
房车间及硬化厂区地面，大城
县生态环境分局将对其持续加
强监管。二是追责问责情况。
针对张某某水粉碎塑料加工点
涉嫌污染环境案，对相关人员
移交大城县纪委监委处理。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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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县赵各庄镇芦
各庄村有人于2024
年10月份非法倾倒
掩埋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约100万立方
米，并用好土覆盖
。

廊坊市文安
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信访举报人反映的点位位于芦各庄村村南公路北侧，耕地南
侧，原为长约400米、宽约35米、深约4-7米深浅不一的坑塘。
2024年10月，经村民代表同意，芦各庄村委会与文安县有财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由其提供96000立方米开槽土进行
回填，该坑塘现已回填为平地。芦各庄村委会于12月1日、2日
安排工程车在举报点位随机选择3处（间隔约70米）挖掘了长
宽深分别为5米、3米、5米的方形坑（挖到5米时出水，无法继
续挖掘），3个挖掘点位挖出的土壤均为建筑施工中产生的开
槽土，未发现生活垃圾，未发现“用好土覆盖”情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开槽土属于
建筑垃圾，同时依据《廊坊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使用
开槽土回填修复坑塘的方式，符合《廊坊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条例》第二章第十二条“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
统筹建设或者确定乡村建筑垃圾处置场所。鼓励通过粉碎转化
、坑塘回填、回收利用及村内道路、入户路、景观建设使用等
方式，提高建筑垃圾再利用水平”的规定，不属于非法倾倒建
筑垃圾。综上所述，信访举报人反映的“倾倒建筑垃圾”问题
属实，“非法倾倒生活垃圾”“100万立方米”“并用好土覆
盖”等问题不属实。信访举报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督导镇政府加
强巡查监管，
严防非法倾倒
建筑垃圾、生
活垃圾。

一是迅速启动勘察检测。2025
年11月28日，赵各庄镇人民政
府委托第三方对信访举报人反
映的地块开展土壤现状调查。
二是举一反三，加强巡查监管
。重点巡查村街道路两侧、河
道、闲置空地等易倾倒垃圾区
域，在重要部位安装高清摄像
头，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制止，
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处
理。

阶段性办结 无


